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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肃考纪 诚信应考
【前言】
近年来，我院严格执行国家教育方针，以“尚行、人文、团结、诚信、创新”为我院大学精神，创建优良校风，提高教育质量和科技水平，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创新型、应用型人才。学院坚持育人为本，认真抓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、道德文明教育，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和行为规范管理，学生在学习风气和精神面貌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，我院广大学生基本能做到遵纪守法，勤奋学习。但是仍有极少数的学生不能严于律己，诚信应考，发生考试作弊现象，违反校规校纪。2011—2012学年度第一学期学生考试违纪共173 人次，其中受行政记过处分147人次，受留校察看处分26人次，值得全院师生警惕！
学期即将结束，期末考试将陆续开始，特此列出以下考试作弊处分案例，希望同学们能够引起足够重视，引以为戒，切勿抱有侥幸心理。严格要求自己，做到诚信应考，真正成为文明守信的大学生。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四条第4款之规定：由他人代替考试、替他人参加考试、组织作弊、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，学生有以上情形之一，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我院结合本校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考试纪律与违纪处分规定》，对考试作弊行为的认定和违纪处理做出了具体的规定。
【案例】
1. 夹带纸条
李某某，我院2011级学生，在2012年1月5日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》考试中，夹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，根据《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考试纪律与违纪处分规定》第八条第（一）款和第十一条的规定，经学院研究，给予该同学行政记过处分。
2. 传递草稿纸、答卷

刘某某、宋某某，我院2009级学生，两名同学在2011年12月21日《商品学》考试中，接传答卷，传递与考试内容有关的材料，根据《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考试纪律与违纪处分规定》第八条第（三）款和第十一条的规定，经学院研究，给予该同学行政记过处分。
3. 请人代考或代人考试
陈某某，廖某某，我院2007级学生，在2010年4月26日《微观经济学》（补考）考试中，陈某某请廖某某代考，根据《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考试纪律与违纪处分规定》第九条第（一）款和第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应给予两人开除学籍处分，鉴于两人检讨深刻，认错态度较好，经学院研究，决定给予两人留校察看处分。但遗憾的是，两人因此处分无法获得学位证。
4. 利用通讯工具作弊
关某某，我院2007级学生，在2011年6月18日上午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时，利用通讯设备作弊，根据《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考试纪律与违纪处分规定》第九条第（二）款和第十二条的规定，应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经教育批评后，该同学认识到错误，并有悔改表现，经学院研究，给予留校察看处分。但遗憾的是该同学因此无法获得学位证。
5. 违反考场纪律

林某某，我院2010级学生，在2011年9月26日《大学物理》（1）补考考试中，在考场内大声喧哗，辱骂监考老师，根据《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考试纪律与违纪处分规定》第八条第（九）款和第十一条的规定，经学院研究，给予该同学行政记过处分。
【结语】
上述案例都是在我们身边已经发生的真人真事。事发后，上述学生均后悔不已，方才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，明白了自己的违纪行为给自己、给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打击。这些同学的行为均是因平时学习不努力，学习目标不明确，考试时却抱有侥幸心理，想蒙混过关，最后一无所获，痛苦不已，而且还给自己今后的学习、就业、生活带来较为严重的影响。希望同学们从上述案例中吸取教训，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，认真复习，诚信应考，在期末考试中，考出风格，考出水平，考出成绩，做诚信文明的大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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